
紫金县第 29 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处理结果公示表

2016 年 12 月 26 日 12:00-2016 年 12 月 27 日 12：00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群众举报环境污染

问题 1 件（其中来信 0 件，来电 1 件）。

序
号

受理
编号

涉及
县区

举报内容 核查情况 处理结果

1

（第 29

批）来

电 22号

紫金

县

河源市紫金

县河源到紫

金县省道 21

公里处，柏

埔镇恒基建

材公司，经

营搅拌站、

水泥厂、石

场，无环保

审批，粉尘

污染严重，

噪声扰民，

晚 上 也 开

工。

群众所反映的“柏埔镇恒基建材公司”实为紫

金 恒 基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， 持 有 营 业 执 照

（914416000901141903），“搅拌站”实为紫金恒基

建材有限公司年产60万立方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，

“石场”实为紫金恒基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6万立方

花岗岩石场项目，“水泥厂”实为紫金县宝山水泥

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6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术改造项

目，紫金县宝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系紫金恒基建材

有限公司设立的独资公司，持有营业执照

（91441621337908540W）。三个项目均位于我县柏

埔镇东方村，具体情况如下：①紫金恒基建材有限

公司年产 6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于2014年 7月 25日通过紫金县环保局审批

（紫环批〔2014〕90 号）。②紫金恒基建材有限公

司年产6万立方花岗岩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2016 年 12 月 28 日，我县环保局会同柏

埔镇政府对紫金县恒基建材有限公司上述

三个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。经查，①紫金恒

基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立方商品混凝土

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5 月开始生产，产生的

洗车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抽循环使用，目

前处于试生产阶段；②紫金恒基建材有限公

司年产 6 万立方花岗岩石场建设项目于

2016 年 11 月开始试生产，采用露天开采方

式，建设有雨水截留沟及引流沟，目前处于

试生产阶段；③紫金县宝山水泥有限责任公

司年产 6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术改造项目于

2015 年 5 月开始生产，生产时产生的粉尘在

排风口经布袋除尘收集后回收利用，目前处

于停产状态。



表于2014年 12月 15日通过紫金县环保局审批（紫

环批〔2014〕135 号）。③紫金县宝山水泥有限责任

公司年产 6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于 2014 年 1 月 2 日通过紫金县环保局审

批（紫环批〔2014〕1 号），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

该项目通过紫金县环保局竣工环保验收（紫环函

〔2015〕60 号），并持有紫金县环保局核发的排污

许可证（4416212016000001）。

经周边察看，该公司厂区离居民点较

远，但有时晚间作业产生的噪音和未及时洒

水产生的扬尘对周边有所影响。我县环保执

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在生产期间要加强

环保管理，确保正常使用环保防护设施，减

少污染物的排放，同时，要严格遵守法律法

规规定的作业时间，杜绝噪声扰民的现象发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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